中共长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党组文件

长城乡党字﹝2020﹞4号                   签发人：林巍

关于印发《市建委2020年度法制工作要点》的通知

机关各处室、委属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市建委2020年度法制工作要点》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2020年4月29日

市建委2020年度法制工作要点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依法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特殊一年。根据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工作要求，2020年法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振兴工作重要批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治治工作的领导，为我市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法制保障。

一、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把握法治建设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将其纳入党组理论中心组重点内容，抓好集中学习培训。
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深入落实国家宪法宣誓制度，激励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遵守、维护宪法。完善宪法学习宣传相关制度，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弘扬宪法精神，普及宪法知识，树立宪法权威。
严格领导干部履行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
二、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优化营商环境规定。认真落实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服务我市企业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
深入实施营商环境建设专项攻坚。持续深化“放管服”和“最多跑一次”改革，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信用体系建设。
三、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
完善科学民主依法立法机制。完成《长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制定和《长春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的修订，严格落实《长春市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定》，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征求意见、立法协商、专家论证、风险评估、争议事项第三方评等程序，提高立法工作水平。
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及时修改或废止不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加强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监督管理。推进合宪性、合法性审查工作。
四、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完善行政决策制度机制。认真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和《吉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加强法律顾问管理，发挥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作用。
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大关系群众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
做好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进一步提高行政复议案件的办理质量和效率。积极参与行政复议的答复工作，注重对复议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加强行政应诉工作，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做好与司法机关的协调、沟通工作，深化与司法机关的良性互动，及时研究解决行政诉讼中反映的突出问题，适时提出规范行政行为的意见和建议。
五、推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
加大普法工作力度。深化宪法学习宣传，组织开展“12.4”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活动。抓好“七五”普法自检自查，谋划“八五”普法规划。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利用网站、报纸和市建委法制文化阵地等载体，配合每年的普法宣传日和12.4宪法宣传日，广泛开展宪法和建设领域法律法规宣传工作。


